
1 / 5

专利无忧预审及申请代理合同

合同编号： 202511270975

甲方：陈玉萍 321181199104111523

联系电话： 15252935680

乙方：北京理文知识产权代理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徐州分所

通讯地址： 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祥悦大厦-3-301

代理经办人： 高美琪

联系电话： 16551242876

重要提示：为保障甲乙双方合法权益，甲方应将合同款项安排至乙方相关收款账户。请

勿直接打款给乙方顾问，否则，由此产生的不利后果由甲方承担。

为促进甲、乙双方达成合作，明确责任，更好地维护双方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法典（合同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及其他法律法规的规定，双方本着诚实信

用、公正公平、平等自愿的原则，经充分协商达成如下合同条款：

第 1 条 委托事项

甲方委托乙方代理国内专利无忧申请事宜（具体委托事项见《附件一》），包括申请

书撰写、递交、手续办理和官方费用代缴等。

第 2 条 委托费用

甲方需支付乙方费用共计 9700 元。

第 3 条 支付方式

甲方应在本合同签订之后三日内，一次性支付乙方 9700 元人民币。甲方也可委托代

理支付我公司相应合同款项，代理人的付款行为视为甲方的行为。

乙方账户信息为（以实际汇款账户为准）：

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徐州塔东支行

开户行账户：北京理文知识产权代理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徐州分所

账号： 10247401040027248

第 4 条 甲方权利义务

4.1 甲方享有在本合同约定范围的服务内容。

4.2 甲方应依本合同约定，按时向乙方支付相关费用，否则乙方有权拒绝履行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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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甲方应按时提供乙方所需资料，保证资料真实、完整，积极配合乙方工作，并

不会对第三方构成任何侵权、经济纠纷等侵犯他人合法权益的情形。

4.4 甲方应提供包括但不限于：申请人身份证明、公司执照复印件或扫描照片，在

《专利交底书》上盖公章或签字，如符合费减条件，甲方须配合乙方完成费减工作。

4.5 甲方还应及时提供申请企业信息，申请企业在其辖区内不能涉及当年新注册企

业、无参保人员企业、无销售额企业、无研发能力企业等，申请企业应当符合当地知识

产权保护中心的产业领域。

4.6 如甲方委托乙方的专利申请事务有弄虚作假或侵犯他人合法权益等不正当行为，

经发现和证实后，甲方应当承担相关一切责任，乙方有权解除合同，所收费用均不予退

还。

4.7 合同续存期内甲方联系方式变更的，在变更后三日内书面通知乙方，否则一切

因此造成的后果由甲方承担。

4.8 甲方应对乙方起草的专利申请文件及时审核，并对乙方的通知做出及时的反馈，

以保证专利事务正常进行，若甲方在乙方催促后七个工作日内仍然不进行审核，则乙方

有权做出结案处理，并根据发生的工作量结算费用。

4.9 甲方应在乙方办理专利申请事务文书下达并交给甲方后签字盖章确认。

第 5 条 乙方权利义务

5.1 乙方有权按照本合同约定，收取相关费用。

5.2 乙方在收到甲方支付的款项后，应立即按照本合同启动甲方的专利申请工作。

5.3 乙方对于甲方提供的资料及甲方待申请专利有保密义务，未经甲方许可不得向

第三方泄露，且不得以乙方的名义申请甲方待申请专利。

5.4 乙方负责按甲方的指示撰写专利申请书，乙方撰写的专利申请文件完成后，应

提供给甲方审查，待双方沟通达成一致意见后提交国家知识产权局。

5.5 乙方负责为甲方提供专利申请代理服务，并及时将审查进度通知甲方。

5.6 乙方应客观、如实地告知委托代理事项的程序和风险。

5.7 乙方负责跟踪委托事项的审查过程，并及时传递专利局下发文件给甲方。

5.8 本合同约定专利无忧申请事项，如所申请专利被驳回，就被驳回的专利，甲方可

要求退还剩余款项或要求乙方重新代理提交专利一件，如所申请的专利被判定为非正常

的，甲方可要求重新撰写一次，具体件数以国知局下发的驳回通知为准。

5.9 如未取得专利证书（非正常除外）免除所有代理服务费用二次递交直至授权为止

或退还相对应款项。

第 6 条 违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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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因甲方原因未能按时提供乙方所需信息资料或资料材料不符、不全等造成延期

或申请无效的，由甲方承担责任。

6.2 因甲方提供的材料有弄虚作假、不真实或侵犯他人合法权益等不正当行为，经

发现证实后，甲方应当承担一切责任，乙方有权解除合同，所收费用不予退回。

6.3 因甲方变更联系方式并未按时通知乙方所造成的申请延期、在先权丧失、驳回

申请等不利后果的，甲方承担责任。

6.4 若因甲方提供的资料不及时或不真实等原因造成在先权丧失或驳回申请等不利

后果的，乙方不承担责任，但应积极采取补救措施。

6.5 因甲方提供资料至办理过程对第三方构成任何侵权、经济纠纷等侵犯他人合法

权益的，乙方不承担任何责任并有权解除合同，所收费用不予退还。

6.6 因乙方工作失误不能完成甲方委托的事务并造成甲方的权益受到损失的，乙方

应将甲方支付的费用退还甲方。

6.7 若甲方不履行付款义务，经乙方催告后仍不履行付款义务的，乙方有权单方解

除合同，并有权对已实际提交的专利做出撤回处理。

6.8 若甲方在签订合同后决定不申报或不委托乙方继续办理专利申请申报的，乙方

不承担责任，所收费用不予退还。

第 7 条 保密条款与知识产权约定

7.1 双方在合同签订后的过程中都应尽到保密义务，未经对方许可，任何一方不得

向第三方（应有关法律、法规、政府部门、证券交易所或其他监管机构要求和对双方法律、

会计、商业及其他顾问、必要的雇员除外）泄露本合同的任何内容以及签订及履行情况。

7.2 若乙方未尽到保密义务而导致办理失败，乙方应将甲方支付的费用退还甲方。

7.3 若甲方未尽到保密义务，甲方自行承担相关后果，乙方所收费用不予退还。

7.4 甲方在专利未授权之前，乙方撰写的专利材料著作权归乙方，甲方对该作品不

享有任何权利，甲方禁止买卖或泄露乙方撰写的专利材料内容。

7.5 该专利授权后，甲方拥有该专利材料的所有权、使用权和修改权。

第 8 条 不可抗力

由于不可抗力原因导致办理不成功的，双方不构成违约责任（不可抗力系指当事双

方无法预见、无法克服且无法避免的客观情况，包括但不限于：地震、火灾、飓风、海

啸、战争、政府行为等）。但应于不可抗力情形发生之日起三日内以书面形式通知对方，

并提供有关的证明文件。

第 9 条 其他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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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本合同有效期限自签订之日起，至出现终止事宜或完成委托事务为止。

9.2 本合同中的《附件》等其他协议效力等同于本合同。

9.3 甲乙之间的一切权利义务的约定均在本合同内，其他非本合同内的任何约定、承

诺等均视为无效。如有需补充的条款，以补充协议的方式经双方签字盖章后方可生效。

9.4 合同有效期内若发生争议的，双方应通过协商解决，若协商不成，双方均有权

向法院提起诉讼。

9.5 本合同传真及扫描件与合同原件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9.6 本合同壹式贰份，双方各执壹份，经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第 10 条 附件

附件一：《确认单》

（以下无正文）

甲方： 乙方：北京理文知识产权代理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徐州分所

甲方代表（签字）： 乙方代表（签字）：高美琪

时间：2025年11 月27 日 时间：2025 年 11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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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确 认 单

委托事项及价格表

序号 委托事项服务类别 数量 单价（元）

1 发明专利无忧申请（名称暂定） 1 9700

合同总价： 9700 元

注：1、本附件与主合同为一体，效力等同于主合同。

2、请甲方仔细核对以上内容并在指定位置签章确认。

3、本页仅为事项及价格确认，如有需补充的条款，以补充协议的方式经双方签字盖章后方可生效。

甲方（确认签章）：

代理经办人：

日期：2025年 11 月 27日


